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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副科级以下干部
职数管理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各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全县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副科级以下（不含副科级）干部职数管理和编制前置管理，促进机关事业单位内设机构负责人和一般事业单位负责人职务任免的规范化、常态化，严肃机构编制纪律和干部人事纪律，经县委、县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管理范围

全县各级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副科级以下领导职数和中层干部职数。包括党委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人民团体机关；县委、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各乡镇、县级各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2、 严格管理程序
从2012年11月1日起，全县各级机关事业单位使用空余的副科级以下干部职数配备干部时，严格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使用空余中层干部职数配备干部程序。
全县各级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使用空余中层干部职数配备中层干部时，由各部门（单位）向县委编办提出空余中层干部职数使用申请（设内设机构的事业单位由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县委编办审核同意后向申请部门（单位）发放《渠县机关事业单位中层干部职数（一般事业单位领导职数）使用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申请部门（单位）凭县委编办发放的《审批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组织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并在30个工作日内持任命文件到机构编制部门备案。
各部门（单位）中层干部被免除职务后，在30个工作日内持免职文件到机构编制部门备案。
（二）一般事业单位使用空余领导职数配备干部程序。
一般事业单位使用空余领导职数配备领导时，由该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向机构编制部门提出空余领导职数使用申请，经机构编制部门审核同意后向申请单位发放《审批表》，主管部门凭机构编制部门发放的《审批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选拔聘任事业单位领导，各事业单位领导正职经任命或聘任后，在30个工作日内持任命或聘任文件到县委编办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变更等手续；各事业单位领导经任命或聘任后，在30个工作日内持任命或聘任文件到县委编办备案。

各事业单位领导被免除职务的，在免除职务后30个工作日内持免职文件到县委编办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备案。
3、 严肃工作纪律

全县各级各部门必须在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领导职数和中层干部职数范围内配备干部，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已超配的要通过自然减员、干部交流等途径逐步消化。未经编制部门审批领导职数和中层干部职数的，各部门（单位）不得任命或聘任干部。各事业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必须按规定到县委编办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并按期接受年度检验，依法确立事业单位法人地位。县委编办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各部门（单位）的机构编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将按照中纪委、中编办关于《机构编制违纪行为适用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附件：渠县机关事业单位中层干部职数(一般事业单位领导职数)使用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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